
銘傳大學112學年度



銘傳大學獎助學金設置申請辦法
第三章 優良獎助學金
第五節 優良社團幹部獎助金

一、本校為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，培養優秀社團領導人才，特設優良社團幹

部獎助金。

二、凡本校前一學年度(111學年度)社團幹部全學年操行成績平均80分(含)以上，
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申請本獎學金。

（一）擔任前一學年度學生社團幹部(111學年度)，負責盡職，表現優異，

經指導老師推薦者。

（二）以社團名義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項比賽，成績優良，名列前三名，

獲頒獎勵者。

（三）其他特殊情形經專案報請校長核定者。

三、每學年辦理乙次，獎助至多20名，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2名，上學期辦
理。

四、優良社團幹部獎助學金由課指組初審，依社團表現評分標準排序，紀錄送

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。社團表現評分標準由學生議會另訂之。

五、獎學金總額為每學年陸萬元，由獲獎同學均分。



一、申請步驟

確認符
合申請
資格

線上申
請

申請、
佐證資
料列印

繳交
紙本
資料



確認符合申請資格
登入學生活動資訊

系統
點選申請/填報

點選獎助學金申請 點選獎學金申請
點選優良社團幹部

獎助金

輸入資料 確認申請 列印申請頁面

二、線上申請







112



繳交紙本資
料時，第一
頁上務請註
明:
社團名稱/
擔任職務/
不只擔任一
個社團的
請全部羅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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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



登入學生資訊系統 點選e-portfolio

點選體驗護照

列印

活動幹部
社團幹部紀錄
參賽得獎紀錄

三、佐證資料列印











校內外參賽得獎範本

秩序冊 獎狀



幹部證書影本範本



四、繳交紙本資料

請備妥
1.申請頁面
2.活動幹部紀錄
3.社團幹部紀錄或
幹部證書影本

4.參賽得獎記錄
5.中文歷年成績單
(請至投幣機列印)

統一於
112年9月23日中午
12點前
繳交至台北校區課
指組賈文玉老師、
桃園校區課指組粟
立心老師。

未如期繳交紙本資料者，視同申請資料不全，不予受理。


